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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受文者：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 

基隆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宜蘭縣呼吸治療師公會、花蓮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 

台中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彰化縣呼吸治療師公會、嘉義縣呼吸治療師公會、 

嘉義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高雄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02月 22日 

發文字號：呼全字第 1120222號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一：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第 2大類專業人員細目 

附件二：壹、職業標準分類修訂前後對照表 209項 

主旨：函請 貴處修訂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，將「呼吸治療師」獨立編碼，敬請  

惠允見覆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呼吸治療師法自 91年 1月 16日公布經總統公布施行，截至目前為止已有 4469

人通過考試，具有呼吸治療師資格，呼吸治療師已經成為醫事人員的一員，負

責與病人生命攸關之呼吸治療處置，在急重症醫療領域承擔相當重要角色。 

二、 呼吸治療師是醫院重症照護之第一線醫事人員，臨床於急診、加護病房、普通

病房，負責氧氣治療、監測呼吸器設定與脫離、呼吸訓練、協助醫師插管等呼

吸治療處置，在 COVID-19疫情期間更是防疫的第一線重要成員，守護病人生

命安全。 

三、 近期許多會員反映，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之 99年 5月第 6次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

類，卻將呼吸療師編列在 2299 未分類其他醫療保健專業人員(附件一)，網址：

https://www.stat.gov.tw/News_Content.aspx?n=3145&s=90027。 

四、 函請 貴處修訂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，將「呼吸治療師」比照 2295職能治療師

獨立編碼，而非歸納在 2299 未分類其他醫療保健專業人員，敬請 惠允見覆。 

正本：行政院主計總處 

副本：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 

基隆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宜蘭縣呼吸治療師公會、花蓮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 

台中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彰化縣呼吸治療師公會、嘉義縣呼吸治療師公會、 

嘉義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高雄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
 

  

立案字號 內授中社字第 0950017958號 

成立日期 中華民國 95年 12月 03日 

會 址 333桃園縣龜山鄉復興街 5號 2樓呼吸治療科 

聯 絡 人 洪麗茵 

聯絡電話 (03)3971541或(03)3281200轉 2644 

傳 真 (03)3972937 

行動電話 0910-786644 

電子信箱 rtsroc@gmail.com 

網 址 www.rtsroc.org.tw 

https://www.stat.gov.tw/News_Content.aspx?n=3145&s=900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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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第 2大類專業人員細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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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壹、職業標準分類修訂前後對照表 209項 

 

 

 


